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津贴及服务协议1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

（原址扩充后） 

(中文译本) 

I 	 服务定义

简介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是社区支援服务中的一种，为身体机能属中度

或严重缺损的体弱长者(包括认知障碍症长者)于日间提供一系列以中心为本的

照顾及支援服务，以协助他们保持最佳活动能力、发展潜能，以及改善生活质素，

使他们在可能情况下居家安老。本服务的对象是为可能有需要入住护理安老院或

护养院的长者，但透过中心提供的日间护理服务及家庭支援，可以更适当妥善地

满足他们的需要。

目的及目标 

2. 服务目标如下： 

 改善服务使用者的生活质素、发展他们的潜能，从而增强他们的身体机

能及日常起居生活的独立能力； 

 提供社交活动及与朋辈交流的机会； 

 为护老者提供支援服务、培训及指导，让他们更能掌握照顾家中长者的

知识及技巧； 

 鼓励服务使用者、护老者及社区参与服务运作。 

3. 日间暂托服务的目的是为残疾、体弱或认知障碍症长者提供临时的日间

照顾服务，让护老者在有需要时得到休息的机会，使他们能继续担任照顾长者的

工作。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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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照顾及服务内容 

4. 服务营办者须按照「原址扩充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以应付认知障碍症长者

的特别需要」及此津贴及服务协议的附件的服务规格说明，按照体弱及认知障碍

症长者的个人健康状况及相应的护理需要，提供专门培训、护理、个人照顾及复

康活动；并为护老者提供各类支援服务，例如家庭活动、支援小组、护老者培训

等。 

5. 为确保充分及有效使用日间护理中心／单位，以支援更多在社区居住的

长者，服务营办者应鼓励长者使用部份时间服务。2

服务对象 

6. 准服务使用者须符合以下全部规定： 

(a) 年满 60岁或以上； 

(b) 健康情况稳定； 

(c) 身体机能属中度或严重缺损； 

(d) 在社区居住并无接受院舍服务；及 

(e) 未能获得护老者全时间照顾。 

7. 服务使用者须经由「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评估，以确定获准进入服

务的资格。评估及进入服务的程序详载于《长期护理服务登记及编配程序手册》

（2006年 7月）（及其后经修订版本）。 

8. 至于日间暂托服务，准服务使用者须： 

(a)	 符合第 6(a)至(d)段所载的规定；及 

(b)	 有明确需要接受短期日间照顾服务，让护老者在长期照顾长者中得

到休息的机会。 

9. 当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有偶然空置的服务名额时，服务营办者须按

服务使用者或其委托人的申请或地区机构的转介，接收有关长者。日间暂托服务

用户的出席记录，可包括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的每日出席记录内。使用暂 

2 每周出席少于四天的使用者归类为部份时间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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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托照顾毋须经由「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评估。

退出服务的规定 

10. 服务使用者须根据「原址扩充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以应付认知障碍症长者

的特别需要」的服务规格说明中载列的规定，退出日间照顾服务。 

II 服务表现标准 

11. 服务量指针应包括以下项目：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最低达标水平 

1 一年内的平均登记率 名额的 105% 

2 一年内的平均每日平均出席率

（周一至周六）

名额的 90% 

3 一年内个人照顾计划的制订率 90%的会员须在接

受服务后一个月内

制订；其余则在接

受服务后三个月内

制订 

4 一年内个人照顾计划覆检的比

率 

90% 

5 部份时间使用者在一年内使用

服务的百分率（即按人数计算

的已登记部份时间使用者总数

／按人数计算的已登记使用者

总数 x 100%） 

20% 

6 一年内为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服

务使用者及护老者3举办认知

视乎服务

名额而定4 

3 认知障碍症照顾服务包括：  
( i ) 	 向患有认知障碍症或认知缺损的服务使用者及护老者提供直接照顾服务／训练计
划或活动以维持他们的身体机能及社交能力。  

( i i ) 为护老者提供培训活动／支援服务。  

4 认知障碍症照顾服务的活动数目要求：  
( i )  20 个或以下服务名额：每年  4 项活动；  21 至 39 个服务名额：每年  8 项活动；  40
至 59 个服务名额：每年  14 项活动；  60 个或以上服务名额：每年  18 项活动；及  

( i i )在为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服务使用者举办的活动中，最少应该要有  50%属于以下其
中一项或全部性质：  (1 )现实导向；  (2 )感官训练；  (3 )怀缅活动；  (4 )记忆／认知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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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障碍症照顾服务活动的数目 

7 一年内为员工安排认知障碍症

照顾服务培训的节数

视乎服务

名额而定5 

12. 服务成效指针应包括以下项目：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最低达标水平 

1 服务使用者及护老者对获提供

服务表示满意的百分率 

70% 

2 服务使用者／护老者满意认知

障碍症照顾服务 3的百分率6 
75% 

3 服务使用者／护老者满意言语

治疗服务7的百分率8 
75% 

基本服务规定 

13.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须每星期开放 12节，由周一至周六  (不包括公

众假期) 每日 10小时。 

14.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应在整段服务时间安排登记护士或注册护士当

值。服务营办者可向合资格专业团体购买由言语治疗师提供的专业服务。

质素 

15.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服务质素标准。 

III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5 为员工而设的认知障碍症照顾服务的培训节数要求：少于  40 个服务名额：  9 节；  40
至 59 个服务名额：  15 节；  60 个或以上服务名额：  21 节。每节培训时数不应少于  4
小时，历时  1 小时的培训当作  0.25 个培训节数计算。  

6 此服务成效指标应以评估服务使用者／护老者对认知障碍症照顾服务的满意度的问

卷结果为依据。  

7 言语治疗服务包括言语治疗师为有吞咽困难、言语障碍及读写障碍的年长服务使用

者提供的言语评估及治疗。言语治疗师提供服务期间应与服务使用者及／或护老者

及专职医疗人员紧密合作。  

8 此服务成效指标应以评估服务使用者／护老者对言语治疗服务的满意度的问卷结果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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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16. 社署会向服务营办者履行「社署的一般责任」内胪列的职责。 

IV 资助基准9 

17. 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 

18. 服务单位必须按照最新《整笔拨款手册》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发出

的有效通函，遵守各项有关使用社会福利津助的规则。

Ⅴ 有效期 （只适用于有时限的项目） 

19. 本《协议》于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协议条件的任何条款

而又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指定的方式及在指定时间内作出相应的补救，

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期为30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

《协议》。 

20.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办者达成

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要求。 

21. 服务营办者是否可继续提供下一期服务，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服务

需要及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配项目的权利。 

VI 其他资料 

22.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服务规格》所载列的规定／承

诺，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社署会密切监察服务营办者是否

遵守所有上述文件的规定。 

9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下称「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有些协议就段落 IV有较长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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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附件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的优化服务

服务营办者应同时提供以下服务： 

(1) 认知障碍症照顾服务 

 为有认知障碍症或认知缺损的服务使用者及护老者提供直接照顾服务／培

训计划或活动以维持他们的身体机能及社交能力。 

 为护老者提供培训活动／支援服务。 

 为员工安排认知障碍症照顾服务的培训。 

(2) 言语治疗 

 言语治疗师为有吞咽困难、言语障碍及读写障碍的年长服务使用者提供言

语评估及治疗。 

 言语治疗师提供服务期间应与服务使用者及／或护老者及专职医疗人员紧

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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